
 

 1

明清江南坍涨土地的占夺与州县行政 

冯贤亮 

提要：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江南，土地珍稀而水域辽阔。在明清时期由于自然演化与人工改造的加剧，一方面使乡村地方

不断出现新的坍涨，影响了地方民生与政府课税，另一方面是城乡士民为获私利不断占垦这些水土资源，造成了势豪与百姓、

官府与民间、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与矛盾。为应对这种紧张关系，并尽力保持对于江南河湖水利的常年维护，州县

行政中的很多工作就为此展开，也是对坍涨问题予以动态关注的重要表现。 

关键词：江南水土资源课税地方行政 

作者冯贤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433 )  

一、引言 

以太湖平原为核心的江南地区，水体形态占据了较多的比重。一般而言，宋代以来的苏、湖、常、套、松地区，虽然土田

高下不等，但若以十分为率，这些地方大概“低田七分，高田三分”，环境特质基本一致。元代的海宁人周文英还说：“天下之

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无过于浙右。”① 他所讲的浙右，应该是当时钱塘江以北的江浙行省部分，正好包括了整个太湖平原。

后来明代吴县人杨循吉（1456 一万落 4 ）所谈及的“三山六水一分之田”，也是对江南水土环境极好的概括。②   

太湖平原是一个完整的水系流域。从地形上看，西高东低，西有天目山、茅山延伸下来的低丘和山间小平原，东有南北较

长的沿海沙地和分布密集的小河港和湖汉。濒太湖地区和湖中水域，分布着弋量的小山和暗山。当中，除了核心的太湖本体水

域外，还有许多重要的干枝河道。在太湖上游、西部的茅山和天目诸山，水流主要汇于荆溪和若溪，转入太湖。荆溪，现又称

南溪，综合了宜漂山地和茅自间的诸水流，到宜兴以东，便分作 60 多条港读，再经大浦、百读等口人湖。菩溪，现又称雪溪，

由源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编号：09YJC77 。。05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2011 年

度）之价段性成果。 

自天目山东北坡的东曹溪和西苔溪汇合而成，现在经湖州市城分汉，有 70 余条楼港，主要经大钱口、小梅口和夹浦口入太

湖。而太湖湖水的下泄，主要经过苏州、无锡境内的沙墩口、青口、瓜径口、南库口、大浦口诸港，再分别经望虞河、青江、

娄江（下游称浏河）、吴淞江（下游称苏州河）、黄浦江等数十条河港泄人长江或大海。平原内部的水资源显得相当丰富，且

气候温暖，土壤肥沃，都十分适于农作。所以，构成该地域环境变迁最基本的内容，都与水有关。河港涨溢淤塞的问题，在明

清时期屡见不鲜。 

在永乐元年，吴松江裹二百余里，广百五十余丈，受潮汐影响极大，在时人看来：“沙泥淤积，旋疏旋塞。自吴江长桥至

下界浦，约百二十余里，虽稍通流，多有浅窄。又有自下界浦抵上海南仓浦口，可百三十余里，潮汐奎障，菱芦丛生，已成平

                                                        
① ［明习姚文颧：《 浙西水利书》 卷 2 ( （周文英三吴水利》 ，《 豫章丛书》 本。 

② ［明〕 杨循吉：《 明礼曹郎杨君自撰生扩碑》 ，收入［明〕 钱谷编：《 吴都文粹续集》 卷 43 ，文渊阁《 四库全书》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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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欲即开浚，工费浩大。”而在整个太湖下游地区，“浦港湮塞，汇流涨溢，伤害苗稼”的严重性，都使政府觉得水利修治

刻不容缓，故在四月间，由户部尚书夏原吉亲自负责，进行了全面的整治。①  

在吴淞江北面，地势较为平坦，经常为百姓开垦成田，却使江水奎塞，水灾由此产生，迫使政府在正统五年间又发起了一

场大规模的整治活动：类似的河港淤塞危害水利的情况，在明清时期经常发生。 

譬如，以湖州府而言，由于水利荒废．乌程县的 39 搂与长兴县的 34 楼最晚到嘉靖时，已淤塞过半，地方百姓所种的桑、

麻、芦苇等物，对楼港水流造成了极大的扼制，而百姓也是“利其业者又惮于疏浚”③ 。 

再如，太湖上游地区有五堰．又有宜兴、荆溪、阳湖诸百读作疏导，而乌程、长兴境内还有 72 搂港作下泄口，水流下达人

太湖十分顺畅；而太湖下游地区有无锡的 21 港（其中以独山门、吴塘门为最大）、长洲的 6 港（以沙墩、金市两港为大）、

吴县的 9 港（以铜坑、青口为最大），以及吴江、震泽的 72 港（其中以长桥港为最大），都是太湖水下泄的重要出口。到道

光时，这些泄水口已大半湮塞，地方百姓“利其业者”又不愿疏浚，于是积弊日深。④   

昆山人归有光强调了吴淞水利修治之重要性，要求改变吴淞江近海河段受潮汐顶托时常出现的淤塞，以及周边湖田肥美引

起民众围占对河湖水体的不利影响。⑤ 但在明代晚期，顾炎武却有这样的感叹：水利工程“数十年无闻也矣”⑥ 。后来无锡

人钱泳（1759 一 1844 ）进一步说明了水利工作荒废的事实：“今常、镇各州县，大半高区，农民不但不浚，而反皆填塞，或

筑为道路，或廓其田畴，有谁禁之哉？”⑦ 由于这样的荒废在明清两代都时有发生，从而在太湖平原这个泽国水乡，因自然的

影响与人为的作用，出现了大量的坍涨淤地。因此，水利问题，或者是水环境的利用与改造问题，仍然是太湖平原环境史的核

心内容。 

本来，江湖河海新涨出来的沙田、湖田、围田、洲田、芦地等水土资源，以及因天灾人祸造成的抛荒地，都是官府能凭借

其统治权予以占有的，但实际上，它们经常被地方豪右抢先霸占，并在很长时期里，成为地方官府与豪右们互相争夺的对象。

⑧  

                                                        

 
①[清」陈士续编：、明江南治水记· （不分卷），《 丛书集成初编》 本 

② 「明」不著撰者月吴中水利通志“卷 l 《 苏州府· 治绩》 ，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年锡山安国铜活字本。 

③ ［明口伍余福：《 三吴水利论之弘论七十三楼》 ，嘉靖吴郡袁氏嘉趣堂刻《 金声玉振集》 本。 

④ 参仁清〕 钱泳：《 履园丛话、卷 4 丛话四· 水学次来源”条．中华书局．1979 年，第咒一弧页 

⑤ 「明］归有光：《 震川先生文集扔卷巧水利论，，《 四部丛刊》 本 

⑥ 「清口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 日知录集释卷 l 红水利》 ，岳麓书社，1994 年，第 449 页 

⑦ 仁清」钱泳：《 履园丛话》 卷 4 《 丛话四· 水学矛“浚池”条，中华书局，1979 年，第 104 页。⑧ 伍丹戈：《 明代

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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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土地珍稀，除官田外，大量地被乡宦势豪们所占有。例如，无锡县东亭地方的华氏家族，“田跨三州”，每年收租即

可达 48 万之巨；从洪武初年发展到清初，经由战乱的影响，“尚有废宅及五大墓，子孙无算”，家业依然庞大。道光年间，据

说仅族墓还有 8 亩之多。苏州府齐门外的钱桨，也是“田跨三州”，每年收租更多，有 97 万。① 湖州府乌程县人董份（1510 

一 1595 ) ，凭借其早年的政治势力，大量兼并土地以聚积财富，田产散布于浙江及南直隶地区。曾以“铁御史”名震海内的冯

恩（1491 一 1571 ) , 退居乡里后，积产达到了 3 万亩之多。不过这些与徐阶聚敛的 24 万亩之数相比，就差远了。② 南得的

刘氏家族是御赐的“承先睦族”（著名人物有刘锦藻、刘承干等），曾立有详细的家族《 设立义庄规条》 。里面揭示的义庄

公产十分庞大，除了南得镇地方的田产外，在松江府青浦县、浙江省兰溪县、建德县都有产业，主要用于家族的日常生活和救

济。③   

所以，河湖水体的私占既然已如此严重，淤沙、涨滩等可以垦殖的新生土地资源就更为时人所注意，常常成为江南城乡有

力之家侵占的重要目标。无论从何种利益层面出发，官方与民间其实对这些私占或侵夺行为都是警觉的。乡村地方出现的潮沙

淤积、河湖坍涨、堰坝沙梗、荡田围垦、水面垄断等情形，州县官府都需要及时地作出应对，为农田水利的正常维护与槽运的

保障提供必要的解决方案。④ 本文即从地方水利事业的维护与州县的行政调控的角度出发，对明清时期江南水乡的坍涨问题，

作一初步的探讨，说明势豪与百姓、官府与民间、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与矛盾，以及时人对于地方共同利益的不同

态度。 

二、坍涨的占夺与课税问题 

在很多地方，水利之害往往由权豪之家侵夺地方利益所造成。如在常熟地方，权豪之家“冒鱼鳖重利，每据津要处所，牢

钉桩撅，密帘数署，以截水利，坐视百姓垫溺”；在湖荡沮枷地方“筑岸围护”，使之成为沃壤，并向政府表示愿将这些地方“升

                                                        
① 〔 清钱泳：《 登楼杂记》 ，转引自洪焕椿编《 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87 页；光绪

《 无锡金匾县志》 卷 30 《 善举》 ，光绪七年刊本。 

② 详参仁美二赵估：《 试论明代后期权势之家与中央及地方政治间的关系：董份与湖州之变》 ，载《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200O 年第 2 卷，第 96 一 104 页。 

③ ［清己刘锦藻编：《 乌程刘氏义庄事略》 ，宣统元年刊本 

④ 有关太湖平原淡水地区的坍涨与地表变化，以及相关的水利问题，已另文《 “锦灰堆”：明清太湖平原坍涨地之变迁及

其影响｝) （待刊）。 

⑤ ［明」薛尚质：《 常熟水论》 ，收人［清〕 曹溶辑、陶撇增订：《 学海类编》 ，第 48 册，民国九年上海涵芬楼据道

光十一年六安晃氏木活字版影印本。 

⑤ ［明〕 陈继儒：《 白石樵真稿》 卷 5 《 上海吕侯疏河碑记》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 

⑦ 洪焕椿：《 明清时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优势和特点》 ，收人洪焕椿、罗仑主编《 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 ，

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321 一 322 页 

⑧ 仁清」王纯：《 开横桥堰水利记事叙》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初夏），载仁清〕 佚名：《 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光绪二

十五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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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科轻额”，从而杜绝他人的举告，官府更乐意从中收取赋税，对这种侵占自然是视而不理。⑤ 在松江府的上海等地，豪右大

族也是“渔间井小利”，将河岸日益开拓占用，使河身不断束狭；经过一段时间后，又在开拓的河岸边筑起居室，“不久更相传，

更相售，以为固然”，水利因此久废。⑥  

当然，水乡地区的河湖之利，乡民本可以随意取资。在苏州，乡民们可以利用池塘养鱼，号称“家荡”。此外又有“野荡”，

荡面种植菱芡。有荡之家请人看守的．俗称“包荡”。祟祯九年的一份官府碑刻就公开声明：“各处湖荡，上不征官粮．下不容

管业．任凭居民、渔民捕鱼营业。”在嘉兴府平湖县，著名的乡村水利设施横桥堰原本与周边水网勾连，流水通畅，所谓“秋涸

则溢，春泛则翁，不违序也”。但在嘉庆年间，当地人看到河道堰坝已被沙梗，不通水流。⑧ 这种状况的出现，并非暂时的· 嘉

兴人姚驾鳌通过对其家乡的考察· 作了如此解释：“吾禾西南乡遇旱即涸，遇水剔溢，由于小民贪利而不知害，凡河畔桑地，

每年垦削加挑，稻秆剥人河滩，使临河桑地帮阔，数年间可增四五尺，地日广，河日狭，甚者不能通舟。”他又特别强调说：“各

处鱼薪，原系渔户收息之处。但阻遏河流，莫此为甚。一断阻五寸，十鲜即阻五尺。遇旱逢潦，宜速请县拔断，以通流水，使

南北通流，来去迅捷，不得顾渔人之利，而留农夫之忧。”这种情况，在太湖地区是有很大的普遍性。①  

无论是权豪之家，还是乡野小民，对于坍涨的占夺、水利的妨害，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土地资源的官方赋税的摊征。

这就引起了朝廷的课税要求与地方私利之间的冲突，矛盾的聚焦就集中在了州县层面。而且，倘若没有对地方水利事业造成过

多过大的影响，或者朝廷对于江南水利的关注工作中无视这些现象的存在，那么坍、涨问题等于被州县放纵了，民间的私垦私

占将永远得不到遏制和改变；相应地，州县行政或吏治中的腐败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在昆山人、翰林院学士顾鼎臣（1473 一 1540 ）向朝廷上奏的“钱粮积弊四事”疏中，有一条专讲“查理田粮旧额”，要

求江南地方州县官员应对课税问题的工作很是细致：“于农隙之时，责令各属里甲、田甲、业户公同将本管轻重田地涂荡，照

洪武、正统年间鱼鳞风旗式样，攒造总撒图本，细开原额田粮、字好、则号、条段、坍荒、成熟步口数目，府州县官重复查勘

的确，分别界址，沿丘履亩检踏丈量，申呈上司应开垦者开垦、应改正者改正、应除豁者除豁，田数既明，然后刊刻成书，收

贮官库，印行给散各图，永为稽察。”这一要求与举措，是针对那些企图以坍荒田土为“锦灰堆”、不断向民间渔利的州县吏

书们，“不得售其奸欺”，从而使小民们“免包陪科扰之患”。顾鼎臣在该上疏被批准的四年后，再次上奏指出：“今天下税

粮军国经费，大半出于东南苏、松、常、镇、杭、嘉、湖诸府，各年起运、存留不下百万，而粮长、书手、奸青、豪右通同作

弊，影射侵分，每年亦不下十余万。臣以生长地方，目击弊蠢，故叙缕具奏，仰荷圣明允行，而所司束之高阁，漫不为理，殊

负陛下惠养元元励精政理之意，乞勒今巡抚都御史毛思义督所司加意举行，严限期日，将检踏清查坍荒田粮的确数目，并改正

各项欺隐情弊，具以籍报，毋仍蹈故辙，迁延慢令。”②  

顾鼎臣的奏疏显示出，地方州县执行朝廷的要求或政策时，存在所谓“束之高阁，漫不为理”的普遍情形。或许并不是州

县官员执行不力，而是政策的具体执行，大多需要依赖州县青吏们在地方上来推动，他们对于田粮坍荒的问题并不会去认真检

踏，使“各项欺隐情弊”没有得到真正的改正，粮长、书手、奸青、豪右之间“通同作弊”、互相谋取利益的行径依然故我。

这一点，出身于昆山县的顾鼎臣显然是看得很清楚的。 

                                                        

① 「清］姚驾鳌：《 启放横桥柳水杂记｝} （嘉庆二十五年十月），载「清〕 佚名：《 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光绪二十五

年刊本。 

② 《 明世宗实录》 卷 118 , “嘉靖九年十月辛未”条。 

③ 《 明史》 卷 78 ( （食货志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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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顾鼎臣上疏后不久，朝廷就令应天巡抚欧阳铎负责具体的整顿工作，“检荒田四千余顷，计租十一万石有奇，以所欺隐

田粮六万余石补之，余请豁免”③ 。欧阳铎对坍荒课税的调整，固然有益于地方民生，但江南地区坍荒田的存在实在太过普遍，

而且随时间迁移常有变化。 

明清时期的长洲县，是长期饱受坍涨问题困扰的代表之一；历年道赋较重，也属江南州县中的代表之一。从明末以来，一

直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豪民猾青，相缘为奸，移轻重，改荒熟，尽去其册（鱼鳞图册）。于是买卖止凭契开某好之田，不知

属某丘也；推收止凭册开田若干亩，不知此丘若干、彼丘若干也。黯者浮其所以卖，愚者受之；强者缩其数以收，弱者听之。

日积月累，以致熟冒荒、荒作熟、痔办重、腆办轻；甚之有田无粮、有粮无田，莫可究洁。于是包赔之祸作。包赔不已，死者

填沟壑，生者轻去其乡，逃绝日多，田亩荒芜日甚，课安得不缺。非按抒丘实在之田，使轻、重、荒、熟悉还旧贯。弊终不清，

课终无补，计安上全下，惟是为巫。”其核心问题仍在于那些“豪民滑青”利用坍荒变化，从中渔利，对官府课税而言，就会

面临“有田无粮、有粮无田”而莫可究话的难局。 

到清初，巡抚慕天颜为此就颁贡了“坐图销抒条约”，伤令长洲知县沈恩具体实施。从康熙十一年春天开始，几月之间，

功效就很显著：遗憾的是，沈知县很快离任，后令此县者，“因循废搁”。情况的改变，是在李敬修担任知县之后。纂天颜要

求李敬修暂时放下县府行政，专门从事清田工作。李敬修“详为条格，布置部署，要求易简而不扰”，从康熙十五年十月开丈，

夏秋之间因田苗蓄水难以清丈，延至冬天才真正展开。整个过程比较漫长，一直到康熙十七年二月才全部清丈完毕。统计长洲

县原额田土山荡楼共计 1326265 . 5 亩，实际丈量结果为 1327914 . 7 亩，高出原额不少。可是，长洲地近太湖之田，常为风

涛所冲击，积渐坍没，“昔三而今波者，不可胜计”。官府非常担心坍没田地的课税得不到朝廷的减免，为此就搜查种菱、蓄

鱼之兵楼，量升科则，作为补充，以免缺额，从而使普通民众大受其害。有人对此曾作诗讥讽道：“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

海与青天。如今那得闲洲诸，寄语沙鸥莫浪眠。”故此，康熙年间的一大整顿工作，仍要在这方面为百姓请免赔累之苦，更要

“剔豪蠢积岁之欺蒙”① 。  

三、州县的禁约和调控 

尽管自然演化与人为废弛总使地方水利不断受到损害，但从州县的层面来看，经济利益的稳定获取总是被置于首要位置，

所以常见对于水利的荒怠现象，都是州县官府为扩大税赋而近乎“放纵”的结果．从而形成各种私占“合法化”的怪象。因此，

官府为贪图短利，对地方豪民所占吴淞江沿江淤地广植芦苇等物，不但不加阻止，反而“规取其税”，教之以“塞江之道”的

情形② ，在江南地区其实随处可见。在苏、松地区，像水域面积较大而有名的沉湖、淀山湖、柳湖、九里湖、白规江、吴淞江

等河湖地方的水荡，时常被地方上所谓的势豪、积蠢、奸棍、豪奴等人霸占，分区设立界桩，不许民间渔船随便出人。到捕渔

季节，又号令远近渔户在限定时日内按船买票，才可人河湖捕渔。并按里甲制的方式，对各类渔船进行编排，收取一定比例的

租税。所以就有所谓“看荡”、“起荡”、“荡租”等名目。 

                                                        

① 〔 清〕 蔡方炳：《 长洲清田纪事一》 ，载「清〕 贺长龄、魏源等编：《 清经世文编》 卷 3l ( （户政六· 赋役

三》 ，中华书局，1992 年影印本。 

② ［明］归有光：《 震川先生文集》 卷 8 《 论三区赋役水利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169 页。 

③ 《 永禁占踞官湖私收渔税碑》 （康熙二十五年），收人江苏省博物馆编：《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三联

书店，1959 年，第 254 一 257 页。据碑文意义作了重新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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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有人对此不满，他们就贿通地方显宦，千方百计让渔户呈控官府的目的全部落空。这正如地方百姓所谓的一处遭一处之

奸棍，一方有一方之豪强”，都是无籍亡命、憨不畏死、穷凶极恶之徒。他们有的霸占官河禁敢捕捉，有的巧立名色私征渔税，

使百姓年年受诈，因而被称作“江南第一困苦”之事。当时的一份官方碑文中还讲道：“复分别船之大小，剪网大船，两只一

挡，每挡荡租银五六两不等；署网小船，亦二只一挡，每挡荡租银三四两不等。苟有短少，或夺其网，或锁其船，或圈其子女，

或逼身投诈，捉拿无异捕盗，口逼惨于追呼… … 当此升平盛世，踵此弊风．不能禁绝者，盖缘渔户诸人，原无恒产，又无知

识，不过日趁日口，一遇势力，不膏如鬼见帝，谁敢樱其蜂蚕，所以任其诈害，自甘含冤负屈，疾苦不得上闻”；同时指出，

“即有地方粮里，目击不平，呈控府县衙门，恶等钻谋显宦，强夺把持，预将词内受害渔户，挽腹百计拦阻，不令到官，及至

对簿，质证无人”。豪强种种“占踞官湖，视为己有，私收渔税，培‘刻小民，大干法纪”的行为，使民间在康熙二十五年出

现了一桩影响较大的控告案，终于获得省府州县各级官府的关注，联合进行了整顿。③  

可以发现，州县官员对于地方豪强的违法活动，其实很难真正做到禁绝，完全需要依赖省级官府的调控举动。当然，类似

的官方控制，是不能维持太长的效力。十年后再次出现的民间控告与官方整治，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当时设立的碑文中，仍

有类似的警告话语：“刊碑严禁，为此碑谕，合属地军民衙役及渔户人等知悉，敢有土豪、衙蠢、光棍等，仍口阳奉阴违，口

口河荡头目名色，借端苛敛，征渔课，口口口口口口喊告，以凭拿究，解宪重处。”①  

另一方面，由于自然力的影响，吴淞江等地的潮沙淤积，到嘉庆年间日渐严重，“嘈艘贾舶”被迫行黄浦；当地村人曾说

“潮汐上下，日淤一钱厚”② 。后来陶澎在会同两江总督勘估吴淞江水利工程时就特别申明荡田“如有业已升科者，应予豁粮，

不准再给地价”③ 。 

但是历史上淡水区域更多的水荡田，早已被归人课税田亩的体系之中；同时为免民间在坍涨方出现的利益纠纷，由官府出

面，订立各种规约，甚至勒石分界。  

万历后期在嘉定县出现的涨生田荡问题，及其由巡抚御史会同嘉定县官员勘定的一份碑约（由定知县与典史联合署名），

所显示的新问题，则主要是太仓卫左所的“祖制屯荡”，部分因受潮水冲没在原坍下脚出现新的涨沙，其间田土资源受到地方

民众的侵犯，要求宫方重新建立规约，予以保护这种涉及卫所利益与民间垦占之间所谓“越界混樵”的现象，也并非是仅出现

于太仓、嘉定的孤立象。碑文显示，当时官府已按卫所屯军要求，根据实在荡涂相应顺序、年份，开列亩数、号段、界址，“军

民永为遵守，各毋超越”，甚至树立碑刻于嘉定县衙门口。④ 

 但是州县对于地方社会的禁约，能够生的时效还是有限的。否则后世就不会频繁出现因坍涨问题产生的各种利益纠葛与冲

突。在乾隆年（1744 ）的一份邸抄中，仍有朝廷在这方面的禁令：“凡有湖荡之地，详加查勘，划明界限，不许再行垦。”⑤ 

这很可以表明民间湖荡的私垦私占问题一直解决不好。 

当然，一般的水荡田如已纳人征赋系统的，历朝都会有登录，并据实际情况作适当的增损。在余杭县，水荡田面积着实不

少，被明确地列人征赋系统的主要如下： 

荡，二百一十一顷五十五亩二厘九毫：原编银三百六十五两九钱八分二厘一忽七微、原编三十八石七升九合五抄二口二圭；

康熙六年丈出荡八顷五亩一分六厘三毫九丝三。屯荡，二十七亩五分：原编银一两三钱七分五厘；康熙六年丈出荡二分二厘四

毫，实该荡二十七亩七分二厘四毫，每亩征银五分，该银一两三钱八分六厘二毫。 

清理南湖，共升屯田地及县额地荡改垦屯田一十八顷三十二亩一分二厘二毫。⑥ 荡田数后来在康熙四十三年、乾隆十九年、

乾隆三十二年三个年份经过调整，“实该荡二百一十七顷七十五亩七分一厘六毫九丝三忽”，每亩征银一分七厘三毫，征银总

计达 376 两 7 钱多；每亩实征米约一合七勺，征米总数为 38 石 9 斗 5 升多；而屯荡、清理南湖荡田数额，都没有变化。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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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九年的奏报，报垦的田亩及其赋税都分上、中、下三则展开，而水荡仅归人下则：“下则水荡一十二亩七分二厘五毫：

原编荡五亩五分二厘八毫，乾隆三十二年为确查开报升科事案内新升荡七亩一分九厘七毫，实该前数每亩征银五分，该银六钱

三分六厘二毫五丝。”⑦ 尽管水荡在土地资源中的质量等级不高税则也低．但其利益无论官府或民间，都不容轻易忽略。  

再如在崇明县．所处沙岛的独特地理环境及其变迁，使之产生了许多社会变化和乡村间的土地纠葛、国家与地方关系的再

调整。崇明县孤悬海上，朝廷曾同意以“流水为界”。内地十年一丈．崇明地育改为五年一编审，但因四面环海，所谓倏忽沧

桑，故又定制以三年为审，希望达到坍者不致积岁赔限、涨者即可丈拨补缺的良愿。可是制度推行没有多长时间，仍然弊窦丛

生，有“增苗”、“补折”、‘’告石”、“复熟”、“跨洪”、“移坂”等名目，紊乱田制。崇明县的疆界是按分水制进行，

按水分疆的成规是这廷的：凡在狼山以南、宝山以北，所涨之沙，悉为崇产。 

明嘉靖四十年，水中涨出高明沙，因与常熟县柜近，常、崇两县就产生了利益之争。当时抚院遵循流水旧制，断给了崇明。

万历初年，嘉定县势宦夺辱管排沙，在勘洁过程，祟明县官府有左袒之意，让崇明百姓表态说沙近嘉定，宜归嘉。但不少崇明

父老却很反对，其意见大概是：崇明不过五六沙，如果以排沙近嘉定的理由将沙洲划归嘉定，那么长沙靠近太仓应归太，平安、

平洋两沙近常熟应归常，营前、北浦沙近通州、海门，应归通、海，这样崇明县就无丁土可言，县治可以不设。据说嘉定地方

官为之语塞，乃将沙断归崇明。类似这样的纷争，后来还有不少，且历时颇长。①  

四、结语 

明清时期江南的土地环境或资源形态，在人工改造日益加强的形势下，发生着明显改变，从而不断引起地表的新变化。充

分利用水乡环境的资源，保障河港功能的正常发挥，是维护江南这个财赋重地的一大基础，也是保证历代王朝有效汲取地方财

税的重要前提。 

从洪武九年（1376 ）到万历十六年（1588 ) ，苏、松等地区每有水患，政府即派要员往治水利，重点就在苏、松为主的

太湖下游地区。② 如此这样的原因，在于东南为天下财赋重地，而地势低下，尤多水患，纤以“官多道负，民多流俘”，于是

朝廷要员皆“争言水利”，并提出治水要以吴淞江、白茹港为首，由专宫负责治理。③ 而且，水利灌溉、治水等事业是无法单

独实施的，必须与历史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方面的各种问题密切配合，方能进行。④ 明代的里甲制度本身就是在士绅的重要

构成者之一乡居地主们约领率下，常年进行浚筑好岸的活动，维持水利事业的发展。 

                                                        
① 康熙《 重修崇明县志》 卷 4 《 赋役志· 田制》 ，康熙二十年刻本。 

② 详参同治《 苏州府志》 卷 10 ( （水利二》 ，江苏书局光绪八年刻本。 

③ ［明」李乐：《 见闻杂记》 卷 11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影印本，第 964 一 967 页。 

④ ［日〕 森田明，郑棵生译：《 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 ，台北国立编译馆 1996 年版，第 5 页 

③ ［日〕 演岛敦俊：《 姚文镶登场内背景― 魏校（驻渠遣害＞忆抛乙献渝》 ，收人中国水利史研究会骗：《 佐藤博士

遣膺记念· 二国水利史输集》 ，国害刊行会，1981 年，第 249 一 265 页。 

⑥ ［美口吉尔伯特· 罗兹曼（Gilbert Rozman ）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 中国的现代化（the 

Moderm  ：on ofChina ）》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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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明代中期以前还是如此。⑤ 马若孟（Ramon H . Myers ）认为，早在明代中叶，地方官员已利用乡村里制征集劳役、

修建新的灌溉系统、增扩巨大的河堤以防水患，但到十六世纪里甲制解体时，主持这一工程的责任便转移到大土地所有者身上；

到清代，政府又令地方士绅承担重修明末湮废的蓄水系统和灌溉网络的领导，后来为了恢复水利设的功能并对其进行常年的维

修和管理，就把这一责任摊至农村地方和居于城市的士绅的头上。⑥   

由于濒江临海、河湖密布这样的环境格局，乡村地方的坍涨时常发生，既影响到民间百姓的课税负担，又会损害所谓的共

同利益，因而必然要求州县官府予以及时调整。当一个县级行政单元内，坍涨的发生影响了制度规定的征税额，特别是坍没田

地的税额得不到适当的弥补时，州县宫员理应向朝廷呈报，要求减免。但实际上，一般的州县都不愿或不敢承担国课“缺额”

的风险，地方小民只能因此常受坍地税额的赔累之苦。至于河湖水域出现新的涨田时，州县官府为扩大税赋而近乎“放纵”地

方豪右或小民经营，从而形成各种私占“合法化”的怪象。这些都造成了明清两代地方士人反复批评水利荒怠的现象。 

《 清实录》 与《 清会典事例》 中屡屡言及州县地方每有兴举，只要于地方绅士们不便者，就会出现格而不行的状态。

倘只要是有利可图的东西，象新开垦地或新建灌溉设施，又常会被一些豪绅据为己有，独自享用，官方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就会

遇到太多的困难。① 从一定程度而言，江湖河海新涨出来的沙田、湖田、围田、洲田、芦地等，以及由天灾人祸造成的抛荒土

地，都成了官府与地方豪强争夺的对象。② 而地方豪强在河湖地区的“分踞告升”，对水利又极为不利③ ，其危害性比起“小

民”们的私占更为严重。 

对江南地方官与王朝的统治者而言，水土资源的维护与农田水利的建设都是需要依靠国家的财力支持，大规模的水利工程

则更需要朝廷的统一规划来展开。就明清两代而言，具体的工作就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太湖与三江的治理，要疏导淤塞；二

是塘浦径洪沟读的开通；三是好岸沟恤的修筑使水旱皆不为患。④ 河湖水利的常年维护是州县官府的责任，也是对坍涨问题予

以动态关注的有效举措。有关明清时期江南水乡环境、水利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历时性记述，在江南地方官府组织编修的各类地

方史志中，都可以看到其丰富的思想认识与知识准备。而用以应对河湖与低洼平原区的地表变化的历代举措，也有系统的评议。

这些内容，既可以看作州县官员从政时期的一种经验性总结，无论是前人的，还是关乎当下，同时，又可视为当地参与编撰地

方史志的知识人对于家乡水土资源变化的一种特殊的关怀，多少体现出时人对于公共利益的维护态度，也是王朝统治秩序中的

应有之义。 

 

 

 

                                                        

① 瞿同祖：《 清代地方政府分，范忠信、晏锋译．法律出版社，2 。。3 年第 322 页 

② 伍丹戈：《 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6 页。 

③ 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 吴江县太湖浪打穿等处地方淤涨草埂永禁不许豪强报升阻遏水利道碑记》 ，载仁清〕 金友理：

《 太湖备考》 卷 1 ( （太湖· 太湖坍涨》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47 一 48 页。 

④ 洪焕椿：《 明清时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优势和特点》 ，收入洪焕椿、罗仑主编：《 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

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309 页。 

 



 

 9

 


